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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署名资格、署名顺序和通信作者３个方面概括出科
技期刊论文署名存在的问题，通过对相关规范化文本及研究的

调研，介绍国内外对署名规范化问题的研究现状，归纳出署名

规范化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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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作为论文标注项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作者拥

有知识产权的声明，是科研评价与管理工作的数据基

础，同时也是责任与荣誉的证明。近年来，学术界出现

了一些因署名问题而引发争议的事件，对署名进行规

范化也引起了相关人员和机构的重视。笔者通过对相

关规范化文本及研究工作的调研，介绍国内外对署名

规范化问题的研究现状，归纳出署名规范化中亟待解

决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１　科技期刊论文署名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多作者论文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的不断增
长，署名存在的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归纳起来，科

技期刊论文署名存在的问题和争议主要围绕以下几个

方面。

１）署名资格。出现的问题主要有：遗漏作者、盗
用他人署名、转让／转赠署名、挂名／搭车署名、强制性
署名、混淆署名与致谢等。

２）署名顺序。署名顺序应怎样排列，“共同第一
作者”或“共同通信作者”是否合理等是争议的焦点。

３）通信作者。目前学术界对通信作者的理解有３
种常见的观点：一是负责与编辑部保持联系；二是他们

应是论文的责任人；三是解答读者的提问。

２　署名规范化探索的主体

　　早在１９８２年加菲尔德就曾针对“任意署名”现象
发表自己的看法［１］，１９９１年我国１４位学部委员（１９９３
年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其联名发表的文章《再论

科学道德问题》［２］中对署名问题给予了极高的关注，

美国白宫科学、工程和政策委员会（ＯＳＴＰ，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ｏｌｉｃｙ）已将学术论文
署名的问题纳入“负责任研究行为”（ＲＣ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的范畴［３］。针对论文署名存在的

问题，许多国家不同类型的机构对署名规范化问题进

行了研究，并制定出一些规范化文本，详见表１。
在署名规范化探索的主体中，专业学术团体发挥

了比较重大的作用，尤以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

（ＩＣＭＪ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Ｅｄｉ
ｔｏｒｓ）制定的《生物医学期刊投稿的统一要求》（下文简
称《统一要求》）影响力最为广泛。ＩＣＭＪＥ最早于１９８５
年在《统一要求》中对署名作出规定，截至２０１１年３
月《统一要求》已经被翻译成８种语言，被至少９０５种
期刊采用。笔者所调研的所有署名规范化相关文本

中，有近２／３在制订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参考了《统一
要求》。

３　署名规范化探索的内容

　　表１中所示的署名规范化探索主要围绕署名资
格、署名顺序、通信作者、署名原则等方面进行。

１）署名资格。对署名资格的确认，《统一要求》规
定，作者应是“对已发表的研究作出过实质性智力贡

献的人”，并建议基于以下条件认定署名资格［１３］：①在
设计构思、获取数据或分析数据中作出实质性贡献；②
起草文章，或对重要的学术性内容作出关键性更改；③
最终认可拟发表文章。满足以上３项条件才有署名资
格。而“单纯提供技术帮助者，帮助写作者，或仅给予

一般性支持的部门领导”以及“仅仅是筹集资金，收集

数据，或对课题组进行一般性管理的人”不应享有署

名资格，应以贡献者方式在致谢部分写明［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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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署名规范化探索

类别 机构类型 规范制定者或规范文件
是否明确参考

ＩＣＭＪＥ
领域 署名顺序要求

国内

国外

政府

大学与研究

机构

专业学术团体

期刊与出版社

政府

大学与研究

机构

专业学术团体

期刊与出版社

　ＧＢ／Ｔ７７１３—１９８７《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
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４］

否 全部学科 　作者 “按其贡献大小排列名次”

　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５］ 否 全部学科

　科技部《科研诚信知识读本》［６］
是 全部学科

　署名顺序应共同讨论决定。一般按照贡献和责
任大小依次排列。应当遵守各自学科的有关规范

或惯例或所投稿出版社与期刊的有关规定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及违规处理办法》［７］ 否 全部学科

　作者应按照当事人对科学研究成果所作贡
献大小并根据本人自愿原则依次顺科序署名，

或遵从学科署名惯例或作者共同的约定

　中华医学会眼学分会《关于加强学术道德
行为规范建设的规定（试行）》［８］

否 眼科

　合作成果或发表的论文应按照参与者所作贡献
大小依次署名，另有合法约定的除外。有署名人

应对本人完成部分负责，成果主持人应对成果整

体负责，论文的通信作者应对论文负责

　《实用医学杂志》等期刊稿约［９］ 否 医学

　美国《科研伦理入门：ＯＲＩ介绍负责任研究行为》［３］ 是 全部学科

　英国ＣＯＰＥ《如何处理署名的争议———给新
的研究人员的指南》［１０］

是 全部学科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ＮＩＨ内部研究计划的
研究行为指南》［１１］

是 医学
　建议在研究之前或进行过程中研究主题对
作者署名资格和顺序问题进行协商

　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生委员会《师生合作出
版物的公平署名政策》［１２］

部分参考 全部学科

　应按照贡献的大小排列（化学系）；应尽早有团
队协商议定，“第一作者须对研究（包括撰写稿件）

作出最大的贡献”，其余按贡献大小排列。如果出

现同等贡献的情况应在脚注中加以说明，建议同等

贡献的作者之间按照字顺排列（生物学系）；高能

物理实验领域，应由合作组织章程规定署名顺序，

在其他领域可按字母表顺序或按贡献排序（物理学

和天文学系）

　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生物医学期刊投
稿的统一要求》［１３］

医学

　美国化学会《化学研究的道德指南》［１４］ 否 化学

　美国统计协会《统计实践中的道德指
南》［１５］

否 统计学
　作者排序默认是按照智力贡献程度的大小来进
行，如果不按此排序需在文中的脚注中加以说明

　英国皇家化学会（ＥＳＣ，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期刊和评论出版的道德指南》及
《ＲＳＣ出版的作者指南》［６１７］

否 化学

　《柳叶刀》《美国医学会杂志》《英国医学杂
志》《美国公共卫生杂志》《自然》等期刊，爱

思唯尔出版集团

部分参考 全部学科
　《美国医学会杂志》等要求作者填写每位
作者在论文的哪些方面作出了贡献

　　多数其他规范化文本的制定者认可《统一要求》，
同时允许满足这３条要求中的１条或几条便可署名。
其中，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ＮＩ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在参考《统一要求》的同时，特别强调作者应具
备“对该项研究承担责任的意愿”［１１］。

一些期刊采取了更具体的办法对署名进行规范。

１９９７年，《柳叶刀》（ＴｈｅＬａｎｃｅｔ）率先采用要求作者填
写贡献表单的形式对学术期刊论文的署名给出规范，

随后《美国医学会杂志》（ＪＡＭ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英国医学杂志》（ＢＭＪ，
ＢｒｉｔｉｓｈＭｅｄ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美国公共卫生杂志》（Ａｍｅｒ
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内科学年鉴》（Ａｎｎａｌｓ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等也都采用了该做法。例如，《内科

学年鉴》要求其刊载的论文，在文末用１０项内容（包
括设计研究方案、分析和解释数据等）标明作者在文

章的哪些方面作出了贡献。

２）署名顺序。表１列举出有关署名顺序的要求，
这些要求可以概括为：

①尊重已有的学术惯例；
②一般情况下按照贡献大小排序；
③不按照贡献大小排序的应作出说明。
其中，“共同第一作者”或称“并列第一作者”，是

一种特殊的署名形式，主要以在论文中标注某几位作

者（比较常见的为２位）对论文作出了同等贡献的形
式存在。根据张晓丽［１８］的研究，《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和
《ＩＥＥＥ》最早的共同第一作者论文均出现于１９世纪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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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并呈现了逐渐上升的趋势。

共同第一作者和共同通信作者是否合理尚有争

议，一些期刊对此表示允许或支持，如《自然》规定“除

简明‘通信作者’等以外，还可以使用‘共同第一作者’

（ｊｏｉｎｔＦｉｒｓｔａｕｔｈｏｒｓ）”［１９］。王世贤等［２０］则建议应尽量

避免共同第一作者和共同责任作者的署名方式。

３）通信作者。目前对通信作者的理解仍存在分
歧，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有些机构强调通信作者是论

文的责任人，有些认为通信作者的主要职责在于投稿

过程中与编辑部联系，有的则强调了通信作者在回答

读者提问时的作用。

英国皇家化学会规定，提交稿件时通信作者应证

实所有合作者同意文稿的出版并为文稿负责。如果有

多于１０个作者，通信作者应提供适于每位作者贡献的
说明。通信作者有权代表所有作者签署版权

协议［１６１７］。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要求：“通信作者应被认为

是最主要的作者（并不一定必须是第一作者），他有协

调完成和提交论文的责任。通信作者须确保所有合作

者的贡献被适当地认识，并且每一作者对手稿初稿和

修正稿的呈交给予了授权。”［７］

爱思维尔出版集团开发了 ＥＥ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系统供旗下期刊使用。该系统规定通信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即是向期刊投稿的作者，只
有通信作者才能够接受和呈交投稿及修改稿。如果想

更改通信作者，新的通信作者必须是 ＥＥＳ系统的
用户［２１］。

４）署名原则。除了以上具体的规范外，为减少署
名中出现的问题，一些机构还给出了原则性建议。

例如：

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ＯＲＩ，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
ｔｅｇｒｉｔｙ）在其出版的《科研伦理入门：ＯＲＩ介绍负责任
研究行为》一书中，参考ＩＣＭＪＥ的《统一要求》，为避免
就署名问题产生纠纷，建议最好在项目早期就作出决

定，并指出：尽管学科间存在不同的惯例，但是通常情

况下按照作者对论文的重要性程度排序，即被指定为

第一作者的研究人员，要承担特殊责任［３］。

英国出版道德委员会（ＣＯＰ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Ｐｕｂ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Ｅｔｈｉｃｓ）希望通过《如何处理署名的争议———给
新的研究人员的指南》的制定和有效的信息反馈解决

新的研究人员在署名方面的困惑并促使其行为向好的

方向转变。在谈到学术论文署名存在的主要问题时，

ＣＯＰＥ认为在当今“出版或出局”的巨大压力下，署名
有时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ＣＯＰＥ并没有对署名问题
提出自己新的观点（在署名资格上引用了 ＩＣＭＪＥ的标

准），而是给出了相关建议［１０］。这些建议包括：鼓励符

合道德的署名文化 ；在开始计划研究时即讨论署名问

题，在研究进程中持续讨论署名问题，尤其是在有新人

加入时，对所进行的讨论要作书面记录；在每篇文章撰

写之前确定署名，并保持交流。

４　署名规范化实践的效果

　　虽然一些机构在署名的规范化探索上作出了积极
的尝试，但是其规范化实践的效果却并不理想。这种

不理想主要表现在：

１）声明遵守《统一要求》的期刊，其作者中有相当
一部分不符合《统一要求》的规定；

２）科研工作者对署名规范的了解程度不高。
１９９４年，Ｓｈａｐｉｒｏ等［２２］对生物医学类１０种优秀期

刊的２００篇文献（每种期刊２０篇，每篇文献作者至少
４人）的第一作者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在
非第一作者中，有１／３的作者未在 ＩＣＭＪＥ要求的３项
中的任何一项作出贡献；署名顺序也并不是严格按照

贡献大小排列的。Ｙａｎｋ等［２３］通过对 １９９７年 ７—１２
月发表于《柳叶刀》的１２１篇文献的贡献表单的分析
发现，４４％的作者署名不满足 ＩＣＭＪＥ提出的 ３项要
求，作者排序与其贡献之间并无显著关联。２００３年，
Ｍａｒｕｓｉｃ等［２４］对发表于《克罗地亚医学杂志》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年间的１１４篇论文进行了分析，发现在其涉及到
的 ４７５位作者中有 ６１．３％的作者不符合 ＩＣＭＪＥ
的要求 。

笔者于２０１０年发放了关于“我国科技工作者对署
名资格与顺序的观点”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我国科

技工作者中很少有人知道署名规范的存在，这种状况

是署名规范化实践效果不理想的重要表现，同时也是

其形成因素之一。

５　署名规范化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建议

　　１）目前在作者资格确认上，多数认可参与“选题、
定题；设计研究方案；分析和解释数据、得出结论；起草

文章；对重要的学术性内容作出关键性更改”的研究

人员可以作为作者在论文中署名，其他的应以致谢形

式出现。一些规范要求较低，认为参与了以上任意一

项的研究人员即可作为作者署名；有些规范要求较高，

要求作者至少参与其中的某几项。在署名规范化的进

程中，需对此作出界定，究竟是参与了几项、参与程度

如何才可以作为作者署名；因此，应进一步明确作者资

格确认的方式，划清署名与致谢的界限。

２）多数机构认可署名按照贡献大小排序，但是贡
献大小在不同的人的心中具有不同的标准，这就给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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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大小排序的执行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对此，笔者

建议，将一篇论文产生的过程划分为不同的环节，每个

环节采用专家打分的方式给出权重，再结合每一位作

者对论文的每一环节的参与程度如何即可计算得出该

作者的贡献大小。这种办法虽然不能绝对避免在评估

贡献大小时的主观性，但是不失为可以尝试的方法

之一。

３）目前，对通信作者的误解与分歧不断加剧，在
署名规范化过程中，应还“通信作者”以“通信”的本来

面目，以减少由于通信作者歧义带来的负面影响。同

时，笔者建议，在论文投稿及修改过程中指定某位作者

为“通信作者”，负责与编辑部的沟通联络事宜，在论

文正式刊出时取消对“通信作者”的特别标注。每位

作者均需对论文数据的真实性等负责，第一作者承担

主要责任。

４）恰当、合理的署名规范的制订离不开广大科研
工作者的实践和以此为基础的调整与修改。署名规范

化进程之所以缓慢，一方面是因为缺乏为广大科研工

作者广泛认可的规范性文本，另一方面与科研工作者

对现有的规范化文本了解程度不够有关；因此，建议建

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在实践中对署名规范进行检验和

修正，以提高其执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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